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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需求书

一、聘请代课教师对象

我市公办中小学校（含公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、幼儿园，

下同）在核定编制外，新增招聘一批代课教师。该采购项目

用于公办中小学校因消除大班额问题聘请代课教师。

二、 需求人数

本项目劳务派遣临聘教师人数不超过 155 人，具体人数

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临聘教师的需求数量以各

学校当年招生及教师实际情况确定。每年 8 月底前，公办中

小学校向市教育局申报下一学年的临聘教师使用计划，由市

教育局审核确定。

三、临聘教师、市教育局、学校三方关系

1.所有临聘教师均与第三方中标单位签署合同，其人事

关系隶属于第三方中标单位。

2.市教育局与第三方中标单位签署合作框架协议。

四、劳务派遣服务的管理服务费标准

每成功派遣一名临聘教师，支付给中标单位外包管理服

务费每人每月不高于 100 元。

五、临聘教师的薪酬标准

中标单位根据以下临聘教师薪酬标准发放工资（不含特

殊情况临聘教师，如退休返聘教师等，其薪酬标准另行制定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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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遇社会保险政策调整或临聘教师薪酬标准设定方式与相

关法律法规冲突，由市教育局及公办中、小学校与中标单位

进行协商调整；协议期限内，市教育局可根据财政预算调整

临聘教师薪酬标准。临聘教师每人每月薪酬标准为人民币

3650 元，此薪酬标准含工资、社保、公积金，按实际发生金

额，由采购人（或学校）支付给中标单位，中标单位足额发

放给临聘教师。

六、服务要求及标准

1.中标单位要严格按照临聘教师需求数量和学校编制

的用人方案，实施临聘教师的招聘、培训等事项，包括教师

资格证审查、笔试、面试、档案的审核、人才测评、岗前教

育与业务培训等相关事项，保证被派遣临聘教师符合岗位所

需。

2.中标单位作为临聘教师的人事管理单位对被派遣的

临聘教师人事关系负责；严格履行劳动合同中人事单位要所

承担的全部义务；及时为被派遣的临聘教师依法办理各项劳

动合同手续，包括入职、离职、薪酬福利、体检、奖惩、社

保、工伤、人事档案、劳务纠纷、党团关系等事项。

3.采购人因客观原因所致，出现不能及时支付劳务派遣

服务费用及临聘教师工资情况时，中标单位应垫付劳务派遣

临聘教师一个月的实领工资。

4.若学校与被派遣的临聘教师发生劳动争议，中标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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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及时与被派遣临聘教师交涉，协商处理，并采取合法有效

的措施避免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。

5.被派遣的临聘教师若发生工伤等事故，中标单位要按

照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协助办理理赔手续。

6.中标单位要结合市教育局的审批临聘教师用人计划

及各校临聘教师的具体情况，对临聘教师实行动态管理，对

各学校临聘教师要有完善的引进、补充、退出机制。

7.中标单位要按照统一规定的临聘教师工资标准，定额

发放给所派遣的临聘教师，同时还应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

度，明确所派遣的临聘教师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、劳动安全

卫生、保险福利、岗位职责、劳动纪律、奖惩奖励，为临聘

教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。

七、安全标准：符合国家、地方及行业的相关政策、法

规及规定要求。

八、服务期限（履约期限）、服务地点（履约地点）和

服务方式（履约方式）：

1.服务期限（履约期限）：合同签订之日起 12 个月。

2.服务地点（履约地点）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.服务方式（履约方式）：按本招标文件及中标方投标

文件实施。

九、付款时间、方式及条件： 由采购人与中标单位具

体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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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验收方法及标准：按本招标文件、中标方投标文件

及国家、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、法规及规定实施。

十一、项目的实质性要求：按本招标文件要求实施。

十二、合同的实质性条款：采购人与中标人的名称和住

所、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行期限及地点和

方式、验收要求、违约责任、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内容。

十三、本项目预算金额为¥ 6975000 元，其中临聘教师

薪酬预算金额为¥ 6789000 元，临聘教师每人每月薪酬标准

为人民币 3650 元（含五险一金以及残疾保障金，不含特殊

情况临聘教师，如退休返聘教师等，其薪酬标准另行制定），

临聘教师劳务派遣管理服务费预算金额为¥186000 元（含劳

务派遣管理服务费法定税费），每人每月不高于 100 元，但

最终按照实际到岗的临聘教师数量进行结算。投标人对临聘

教师每人每月薪酬标准的投标报价须为人民币 3650 元（含

五险一金以及和残疾保障金，不含特殊情况临聘教师，如退

休返聘教师等，其薪酬标准另行制定），对劳务派遣管理服

务费的投标报价须每人每月不高于 100 元，投标人报价如不

按照此要求的将作为废标处理。


